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２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１５∶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１５∶００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咨询网上的【

２０１２－４５

】号公告），由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至

２４

日为国家法定假日，经与中登公司沟通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变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１５∶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１５∶００

，敬请留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会议（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刊登于《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２－０４３

】号公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现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提议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是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星期一 下午

２∶５０

；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９

号世界

金龙大厦

２３

层公司会议室。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９∶

３０－１１∶３０

和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１５∶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１５∶００

。

４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完成了权益分派，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

６５１

，

８５１

，

５６５

股增至

８４７

，

４０７

，

０３４

股，因此需对《公司

章程》进行修改；同时根据福建证监局和工商登记部门的要求对《公司章程》的相关内容进修改（具体修改内

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章程修改对照表》）。

（二）审议《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福建证监局《关于进一步落实

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闽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２８

号）的文件精神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着完善现

有利润分配原则和机制、现金分红政策的精神，董事会制定了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亲临公司办理登记手续或者以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３

：

００－５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９

号世界金龙大厦

２３

层公司证券部。

４

、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和股票账户；代理人凭委托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

账户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凭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原件、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人股票账户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

四、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９∶３０－１１∶３０

和

１３∶

００－１５∶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１５∶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１５∶００

。

（二）投票方法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

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 深市挂牌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９２

，投票简称：中福投票。

（

２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相关股东会议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代表议

案

２

，以此类推。 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

１－２

项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０

③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

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①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等资料，

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②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半日后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或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

五、投票规则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它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议案

１

至

２

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进

行表决，以股东对议案

１

至

２

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

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再对议案

１

至

２

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

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对存在子议案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则参照上述计票规则进行统计。

六、投票结果查询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６

：

００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七、其他事项

１．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杨佳熠 何乐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８７１９９０

转

１０２

、

１００

传 真：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２８８

八、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股东证明等。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全部议案的表决权。本人（本公司）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委托代

理人有权

□

无权

□

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具体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议案

２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注：请根据股东本人意见对上述议案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栏内打“

√

”，三者必选一项，多选，

则视为该授权委托事项无效；未作选择的，应明确表示委托代理人是否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否则视

为该授权委托事项无效。

委托人（签字

／

盖章）：

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２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９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市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定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现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提醒公司股东及时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现将本次

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再次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召集人：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华强广场酒店

２４

楼会议室

３

、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４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３０

５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二、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２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附后）；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会议议程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审议《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７

、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８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９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收购、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其中第

１

、

２

项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之“董事会报告”和“监事会报告”；第

３

、

４

、

５

项议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的董

事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的《董事会决议公告》；第

６

、

８

、

９

项议案

详见公司

６

月

８

日披露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其中第

６

项议案为以累积投票方式同时选举独立董事和非独

立董事，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第

７

项议案详见公司

６

月

８

日披露的《监事会决议公告》；

第

１０

项议案详见公司

６

月

８

日披露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四、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帐户卡、法人

代表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出

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至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华强广场

Ａ

座

５

楼

五、 投票规则

敬请公司股东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

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１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六、 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瑛 （

０７５５－８３２１６２９６

），王瑜（

０７５５－８３２９１６６２

）

邮编：

５１８０３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３６５３９２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本议案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人分别实

施累积投票，请填票数（各个董事候选人票

数合计不超过股东持股数的

６

倍，各个独立

董事候选人票数合计不超过股东持股数的

３

倍）

６．１

董事候选人胡新安

６．２

董事候选人张泽宏

６．３

董事候选人牛自波

６．４

董事候选人赵 骏

６．５

董事候选人郑 毅

６．６

董事候选人王 瑛

６．７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连和

６．８

独立董事候选人管林根

６．９

独立董事候选人刘纯斌

７

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本议案监事候选人实施累积投票， 请填票

数（各个监事候选人票数合计不超过股东持

股数的

２

倍）

７．１

监事候选人刘 红

７．２

监事候选人石世辉

８

《公司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９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１０

《关于收购、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

○

一二年 月 日

附件二：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

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２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进行投票。该证券

相关信息如下：

证券代码：

３６００６２

证券简称：华强投票

证券“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１

）输入买入指令；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０６２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股东大会议案序号，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

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００

５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５．００

６

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６．１ ６．２６６．１

董事候选人胡新安

胡新安

６．０１

６．２

董事候选人张泽宏

６．０２

６．３

董事候选人牛自波

６．０３

６．４

董事候选人赵 骏

６．０４

６．５

董事候选人郑 毅

６．０５

６．６

董事候选人王 瑛

６．０６

６．７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连和

６．０７

６．８

独立董事候选人管林根

６．０８

６．９

独立董事候选人刘纯斌

６．０９

７

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７．１

监事候选人刘 红

７．０１

７．２

监事候选人石世辉

７．０２

８

《公司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８．００

９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案》

９．００

１０

《关于收购、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００

注：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

进行表决。

６．０１

元代表对议案

６．１

进行表决，

６．０２

元代表对议案

６．２

进行表决。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Ａ

、本次网络投票设置总议案，对应的议案号为

１００

，申报价格为

１００．００

。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

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它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Ｂ

、对于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８

、

９

、

１０

项议案，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Ｃ

、对于

６

、

７

项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选举票数。 每位股东拥有的选票数等于其所拥有的股票数

乘以他有权选出的董事（监事）人数的乘积数，每位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全部选票数投给某一位董事（监事）

候选人，也可以任意分配投给其有权选举的所有董事（监事）候选人，或用全部选票投给一位或多位董事（监

事）候选人，得票多者当选。

５

）确认委托投票完成。

４

、注意事项

１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３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

定，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通过身份认证后进行网络投票。

１

、办理身份认证手续

身份认证的目的是要在网络上确认投票人身份，以保护投票人的利益。 目前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

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第二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３２３９０１６／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业务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ｃａｉ＠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亦可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6

月

20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105

证券简称：信隆实业 公告编号：

2012-018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68,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1.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QFII

、

R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0.900000

元；对

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6

月

2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6

月

28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6

月

2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咨询机构：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办龙发路

65

号 咨询联系人： 陈丽秋、周杰

咨询电话：

0755-27749423-105

、

182

传真电话：

0755-27746236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20

日

股票代码：

000962

股票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2012-033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有关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15

日、

2010

年

11

月

17

日、

2011

年

5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站披露了

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诉本公司、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借

款合同纠纷案，涉案金额

2,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0-016

号公告，

2010-036

号公告，

2011-039

号公

告）。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2012

年

5

月

16

日，本公司、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铁路多元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与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和解协议。 上述宁夏四家公司同意向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

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伍佰万元整及案件执行费八万元。 其中本公司支付人民币壹佰贰拾万陆仟肆佰肆拾壹

元（含贰万元案件执行费）。

2012

年

6

月

17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揭西县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

2008

）揭西法执字第

409

号）。 内容如

下：

关于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根据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有

限公司书面反映及意见你公司已按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还款义务。 为此，本院对你公司的执行予以结案。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无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公司于

2010

年就本案可能产生的损失计提了预计负债

330

万元，扣除和解执行费

118.64

万元，公司

将冲回预计负债

211.36

万元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本公司增加利润

211.36

万元。

五、备查文件

（一）广东省揭西县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

2008

）揭西法执字第

409

号）；

（二）执行和解协议。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9

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12-41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接受注册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参与发行

"

广东省珠三角

2012

年度第一期中小企业集合中期票据

"

。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签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2]SMECN19

号），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2012

年第

25

次

注册会议审议通过，决定接受包括本公司在内的三家企业的集合票据注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

、此次集合票据总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3.8

亿元，其中本公司注册金额为

1.8

亿元。 本次集合票据由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2

、本次发行集合票据应自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个月内一次性完成。

3

、要求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册规则》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4

、要求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资金用途使用募集资金，如存续期内需要变更募集资金用途，须经有

权机构决议通过，并应提前披露。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也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

5

、公司如发生可能对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应严格按照投资人保护机制的要求，落实相关

承诺。

6

、公司在集合票据发行、承兑过程中和集合票据存续期内如遇重大问题，应及时向交易商协会秘书

处报告。

本次集合中期票据发行时间公司将择机确定，具体发行相关文件将通过中国债券信息网披露（

http://

www.chinabond.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430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6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在

2012

年

5

月

31

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 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2

、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19

日上午

9:00

；

3

、召开地点：浙江省临安经济开发区青山湖街道东环路

99

号杭氧股份临安制造基地行政楼

A

楼会议室；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明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5

名，代表股份数为

630,757,299

股，占公司总股本

812,025,000

股的

77.6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五、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

议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南京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暨实施

"

配南钢

30,000m3/h

气体项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0,757,29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关于为杭州富阳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0,757,29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关于为江苏杭氧润华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0,757,29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关于为吉林市经开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0,757,29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关于为广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27,678,75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

；反

对

3,078,5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0,757,29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六、见证律师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虞文燕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杭

氧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2614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

2012-31

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

会上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总股本由

120,000,000

股增至

240,000,000

股。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完成权益分派，公司总股本由

120,000,000

股增至

240,000,000

股。公司

2012

年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

在审议通过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事宜。

2012

年

4

月

25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信会师报字

[2012]

第

112995

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 称：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350200200010911

住 所：厦门市思明区前埔路

168

号（五楼）

法定代表人姓名：邹剑寒

注册资本：贰亿肆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贰亿肆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加工、销售电子按摩器材及其相关材料；座、靠、垫制品；低压电器配件；日用五金

制品、电子产品、模具、家具、家电、化工原料（需经前置许可项目除外）、聚氨酯泡棉制品及其提供技术转让、

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

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

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2461

证券简称：珠江啤酒 公告编号：

2012-043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2

、 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19

日下午

14:00

；

3

、 召开地点：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201

会议室；

4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廖加宁女士；

6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7

名，代表股份数为

587,119,130

股，占公司总股本

680,161,768

股的

86.32%

。 公司部分董事及董事候选人、监事及监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和保荐机构代表列

席了会议。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选举方贵权先生、廖加宁女士、王志斌先生、

Miguel Patricio

（中文名：傅玫凯）先生、王仁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杨永福先生、曹洲

涛女士、林斌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以上

8

名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选举产生的的职工代表董事罗志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

2012

年

6

月

19

日至

2015

年

6

月

18

日。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非独立董事选举结果：

1.1

选举方贵权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结果：同意

587,119,13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2

选举廖加宁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结果：同意

587,119,13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3

选举王志斌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结果：同意

587,119,13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4

选举王仁荣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结果：同意

587,119,13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5

选举

Miguel Patricio

（中文名：傅玫凯）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结果：同意

587,119,13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独立董事选举结果：

2.1

选举杨永福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结果：同意

587,119,13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2

选举曹洲涛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结果：同意

587,119,13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3

选举林斌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结果：同意

587,119,13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二）审议通过《关于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 选举李焰坤先生、

Pedro Ferraz Aidar

（中文

名：柏德禄）先生、姚利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王世基

先生、何雄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自

2012

年

6

月

19

日至

2015

年

6

月

18

日。 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1.

选举李焰坤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选举结果：同意

587,119,13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选举柏德禄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选举结果：同意

587,119,13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选举姚利畅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选举结果：同意

587,119,13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

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审议通过《关于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587,119,13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审议通过《关于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587,119,13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审议通过《关于改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2

年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587,119,13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公司对原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羊城分所多年来的辛勤工作表示

衷心的感谢。

（六）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587,119,13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587,119,13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八）审议通过《关于琶醍公司租用博物馆和庆典大道范围的闲置厂房及土地的议案》；

同意

587,119,13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九）审议通过《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

587,119,13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见证律师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许丽华、黄菊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关于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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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下午在公

司办公楼

201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由方贵权董事长召集。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其中独立董事

3

人），实到董事

9

人，其中方贵权先生、

Miguel Patricio

（中文名：傅玫凯）先生、王仁荣先生、

罗志军先生、杨永福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其他四名董事参加现场会议。 会议由廖加宁董事主持，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经认真讨论，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表决，形成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方贵权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

Miguel Patricio

（中文名：傅玫凯）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方贵权先生、

Miguel Patricio

（中文名：傅玫凯）先生、曹洲涛女士、杨永福先生、林斌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委员选举方贵权先生为主任委员。

四、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廖加宁女士、王仁荣先生、曹洲涛女士、杨永福先生、林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委员选举杨永福先生为主任委员。

五、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廖加宁女士、王仁荣先生、曹洲涛女士、杨永福先生、林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委员选举林斌先生为主任委员。

六、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方贵权先生、王仁荣先生、曹洲涛女士、杨永福先生、林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委员选举曹洲涛女士为主任委员。

七、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廖加宁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

2012

年

6

月

19

日至

2015

年

6

月

18

日。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和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王志斌先生、罗志军先生、叶木甦先生、杨印宝先生、林武扬先生、熊国湘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

任李惠萍女士为公司总工程师，聘任朱维彬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人员任期均为：自

2012

年

6

月

19

日

至

2015

年

6

月

18

日。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孙洁敏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

2012

年

6

月

19

日至

2015

年

6

月

18

日。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王建灿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

2012

年

6

月

19

日至

2015

年

6

月

18

日。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王建灿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1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磨碟沙大街

118

号 公司证券部

2

、邮政编码：

510315

3

、联系电话：

020-84207045

4

、传真号码：

020-84207045

5

、电子邮箱：

xuezikingw@yahoo.com.cn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0

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

（

1

）廖加宁女士，

1956

年

2

月出生，硕士（

MBA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广州珠

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珠啤集团

"

）副董事长；曾任广州市珠江啤酒厂酿造厂厂长、技术部主任、副

厂长，珠啤集团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长。

（

2

）王志斌先生，

1965

年

2

月出生，硕士（

MBA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珠啤

集团董事；曾任广州市珠江啤酒厂计划调度室主任、副厂长，珠啤集团生产部副经理、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

理。

（

3

）罗志军先生，

1966

年

9

月出生，学士，助理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珠啤集团董事；曾任

珠啤集团酿造厂副厂长、厂长、设备工程部经理。

（

4

）叶木甦先生，

1968

年

10

月出生，硕士，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曾任广州思创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本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品牌拓展部经理、储运部经理。

（

5

）杨印宝先生，

1964

年

1

月出生，硕士，高级会计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曾任安徽金种子集团公司

总会计师兼营销总监，兼任安徽金太阳啤酒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安徽金种子集团种子酒总厂厂长和玻璃

制品分公司经理，本公司财务副总监兼财务部副经理、投资管理部经理和财务总监。

（

6

）林武扬先生，

1972

年

2

月出生，硕士，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曾任本公司拓展部经理、销售中心经理、

总经理助理、品牌营销中心经理。

（

7

）熊国湘先生，

1964

年

12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工程师，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曾任广州市珠江啤酒集团

公司销售公司副经理、深圳青岛啤酒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8

）李惠萍女士，

1961

年

7

月出生，学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总工程师；曾任珠啤集团技术

部主任、技术质量部经理、副总工程师。

（

9

）朱维彬先生，

1961

年

6

月出生，本科，高级会计师，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曾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

711

矿财务处会计，广州民润岛内价商业连锁股份公司财务部会计经理，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广州

纺织工贸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和珠啤集团专职监事，本公司财务副总监。

（

10

）孙洁敏女士，

1974

年

11

月出生，学士，现任本公司审计部副经理；曾于珠啤集团发展部工作，曾任

本公司审计部经理助理。

（

11

）王建灿先生，

1983

年

8

月出生，本科，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曾任本公司投资管理专员、证券事

务专员。

上述人员均无持有本公司股份，无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除廖加

宁女士担任本公司控股股东珠啤集团副董事长、王志斌先生担任珠啤集团董事、罗志军先生担任珠啤集团

董事以及朱维彬先生在过去一年曾任珠啤集团监事外，其他人员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

002461

证券简称：珠江啤酒 公告编号：

2012-045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在公司办

公楼

201

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表决，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

料已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会议由监事王

世基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与会监事经认真讨论，形成监事会决议如下：

一致同意选举王世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6

月

20

日


